学习贯彻实施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公开信的总结
接到学院转发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致全国企业负责人公开信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14〕21号）文件，积极组织全系教职工在系部例会时学习。
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贯彻实施新安法，推进依法治安，在新安法12月1日实施之际，国务院安委会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于11月14日向全国企业负责人发出公开信—-—-《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》。情深意切地要求企业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，要健全制度、落实责任、保障投入、严格管理、加强培训，推进标准化建设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。要牢牢记住依法生产经营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，也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。要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生命红线不可逾越，法律底线不可触碰。恳切希望企业负责人要自觉遵法守规，履职尽责，注重预防，遏制事故，促使企业安全发展。
企业安则国家安，新安法的实施，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，贯穿着“以人为本，生命至上”的崇高理念，公开信凝聚着国家对各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的殷切期盼，是全面落实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动员令。作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，一定要把维护企业生产安全和员工人身安全作为第一要务，抓住时机，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员工贯彻学习领会新安法，真正使新安法扎根于企业员工的脑中，融化到血液中，落实到企业员工的实际工作中，使企业员工遵法守纪，履职尽责成为日常生产中的自觉行动。
通过此次学习，使全院职工对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内容有了全面的了解，也让教职工体会到政府对于安全生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问题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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